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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差评”制度

一、总体要求

按照上级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推

进“放管服”改革、转职能树形象，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

政效能，转变工作作风，夯实服务责任，为企业和群众提供

全面规范、公开公平、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提升企业和群

众办事便利度和获得感。

二、明确责任标准

（一）夯实服务责任。推动落实大厅各项工作，强化人

员管理和考核，督促问题整改，受理复核申诉，查处违规违

纪问题。各窗口积极配合、协同办理。

（二）规范政务服务要求。

1.要推进服务办理便捷化，配合上级优化办事流程，减

少办理环节，加快政务信息系统资源整合共享。

2.优化完善现场服务规范，政务服务大厅要合理设置服

务标识和办事窗口，提升“一站式”服务功能，原则上实现

集中办理、异地可办。

3.完善网上服务规范，落实“一网通办”要求，健全网

上预约、申报、审批服务等流程，提供网上咨询服务，确保



企业和群众网上办事流程清晰、操作便捷、沟通顺畅。

4.配合上级压减政务服务办理时限，区分不同种类服务，

推行当场办结、一次办结、限时办结，各地区可以在国家规

定的办理时限内进一步压减时间，超过办理时间的，要公开

说明理由。

5.完善人员管理规范，做到业务熟练、服务周到、文明

礼貌、仪容整洁。

三、畅通评价渠道

（一）现场服务“一次一评”。政务服务机构要在服务

窗口醒目位置设置评价器，方便办事企业和群众自主评价。

评价等级由高到低分别为“很好”、“好”、“一般”、“差”、“很

差”或“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非

常不满意”五个等级，后两个等级为差评。

（二）网上服务“一事一评”。各窗口积极配合大厅，

完成上级对线下大厅“好差评”系统对接，并开展“一事一

评”，方便企业和群众即时评价。

（三）多渠道“综合点评”。要通过意见箱、热线电话、

监督平台、电子邮箱等多种渠道和方式，主动接受社会各界

的综合性评价。

四、用好评价结果

（一）强化服务差评整改。针对入住大厅各窗口，要建



立差评和投诉问题调查核实、督促整改和反馈机制。1.收到

差评和投诉后，按照“谁办理、谁负责”的原则，由业务办

理窗口第一时间启动程序，安排专人回访核实。2.对情况清

楚、诉求合理的问题，立行立改；对情况复杂、一时难以解

决的，建立台账，限期整改；对缺乏法定依据的，做好解释

说明。3.核实为误评或恶意差评的，评价结果不予采纳，并

通报同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4.核实整改情况要通过适当方

式，及时向企业和群众反馈，确保差评件件有整改、有反馈。

做好差评回访整改情况记录，实名差评回访整改率要达到

100%。强化对差评回访核实和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

（二）加强评价数据的综合分析和应用。要运用大数据

等技术，加强对评价数据的跟踪分析和综合挖掘，及时归纳

发现政务服务的堵点难点。

（三）健全政务服务奖惩机制。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对

在政务服务中反复被差评、投诉，弄虚作假，故意刁难，甚

至打击报复企业和群众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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